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注销申请书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注销事项：撤销□撤回□吊销□其他□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制
	一、申请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住    所
	 

	生产地址
	省(区、市)   市(地)   区(县)    乡(镇)   路(街道)   号

	邮政编码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有效期
	 

	许可产品名称
	 

 

 

	二、注销原因

	注销情况
说明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三、提交的文件资料目录

	序号
	文件资料名称
	页数

	1
	 
	 

	2
	 
	 

	3
	 
	 

	4
	 
	 

	5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
	经手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章)  


附表：
撤回、撤销、吊销和注销等生产许可资质终止的法律依据
	名称
	法律条款中与注销相关的部分内容
	处理方式

	《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503号）
	第三条：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吊销

	
	第三条：生产经营者不再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吊销

	
	第四条：生产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违反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吊销

	
	第九条：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产品，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生产企业不履行规定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吊销

	
	第十六条：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情况予以记录并公布；对有多次违法行为记录的生产经营者，吊销许可证照。
	吊销

	《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第三十一条：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不再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活动的，应当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企业不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生产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注销

	
	第四十七条：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吊销

	
	第四十九条：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吊销

	
	第五十四条：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经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或者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到期复查仍不合格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吊销

	《实施办法》（质检总局令第80号）
	第一百一十七条：委托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备案或者擅自改变备案标注方式的，被委托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吊销其生产许可证。
	吊销

	《注销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93号）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撤回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生产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导致生产许可项目依法被终止的；
（二）准予生产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生产许可被终止的；
（三）被许可生产的产品列入国家决定淘汰或者禁止生产的产品目录的；
（四）依法应当撤回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撤回

	
	第六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撤销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生产许可的；
（二）已经取得生产许可但不能持续保持应当具备的条件，且逾期未改正的；
（三）依法应当撤销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许可部门或许可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分，可以作出撤销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生产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生产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撤销

	
	第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吊销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一）未按照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情节严重的；
（二）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情节严重的；
（三）产品经国家监督抽查或者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经整改复查仍不合格的；
（四）依法应当吊销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吊销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 
（一）生产许可被依法撤回、撤销，或者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二）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三）被许可人依法终止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生产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注销


